網站設計建置合約

立協議雙方：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以乙方業務需要，擬委託甲方進行網站設計製作事宜，特訂立本合約書，雙方並同意對以下條款內容達成執行之依據：

第1條
工作內容


1. 甲方依乙方網站建置需要，進行網頁之製作。

2. 甲方需依照乙方需求及檔案命名原則進行設計。

3. 甲方僅負責網站網頁風格、底圖的美術設計、資料庫建置，但不負責文字資料的撰寫，文字圖片資料須由乙方提供。

4. 頁面以及原始圖檔完成後供乙方使用。

5. 甲方之網頁製作完成日（含驗收），為乙方支付第一筆款項金額及製作內容資料提供完全起算，30個工作天數（如製作過程中遇有新增內容功能或修改視覺頁面則不含在此限）。

6. 網站完成後三個月內之維護修改工作。

第2條
驗收程序


本案分三階段驗收：

1. 第一階段，完成資料庫建置。

2. 第二階段，驗收主頁Layout。

3. 第三階段，完成所有網頁，並上線測試通過。

4. 驗收本案件時，發現為甲方未依照乙方提供之企畫文案、腳本資料進行製作導致不符規定時，甲方得進行修正到乙方要求標準。

第3條
內容修改


製作過程中，甲方需配合乙方之審查意見進行修改，修改次數三次為限。乙方應審慎使用修改次數，超過修改次數，則須收取修改費用。

第4條
付款條件及方式


 本合約委製總價款為TWD 　　　　（未稅），支付方式如下：

1. 簽約時，乙方須支付甲方頭期款TWD 　　　元整，甲方再開始製作。

2. 第三階段完成驗收後，乙方支付甲方尾款TWD 　　　　元整。

第5條
合約之違反及解約


1. 乙方依約應在七個工作天內先將所有網站企畫、網頁、美術資料、資料庫規劃文件、流程等完整資料給予甲方以便進行製作。若乙方因故延遲或未提供相關資料給予甲方進行委製作業造成進度影響，雙方得協同相關時程的修改，乙方不得有議。

2. 甲方倘有遲延達七日以上，則視為甲方違約，必須無條件退還乙方支付于甲方的所有費用，乙方並得逕行解除或終止本契約。

3. 凡任何一方違反本合約之規定，他方應以書面方式催告修正之；若有責之一方仍未依約修正並提供書面說明時，他方即得以存證信函通知對方終止本合約，但本合約所約定之財務及保密義務，在合約終止後仍繼續有效。

4. 乙方倘有在簽約後延遲達兩周以上未提供資料，則視乙方違約，甲方可自行解約，且已收入的金額，乙方不得要求退款。

5. 甲方應於簽訂合約前，告知乙方網站建置功能及其相關規範，而乙方不得在甲方已製作過程中，以不符合需求為由來要求退款解約。

第6條
保密條款


關於甲乙雙方業務之往來情形以及成本、客戶、產品技術上營業秘密與商業機密資料，雙方均應負保密之責，未經雙方同意，不得洩露或將相關權利移轉或交付予任何第三人。

第7條
合約收執


本合約壹式貳份，經由甲、乙雙方用印各執正本一份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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